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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中期業績

營業額 +5% 至人民幣3,801百萬元

毛利 -22% 至人民幣528百萬元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 -47% 至人民幣229百萬元

每股基本盈利 -47% 至人民幣0.1元

摘要

－ 手機部件及組裝業務於手機行業萎縮的情況下成功擴大市場份額

－ 手機部件及模組收入同比增長約22%

－ 客戶持續減價壓力、期內研發投入進一步增加等原因，使得盈利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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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環境回顧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內」），環球經濟持續低迷，雖自二零零九年第二季度初起有所恢復，但
仍面臨挑戰。期內，縱然國內宏觀經濟的復甦程度相對其他國家更快，中國內需增長為個別行業帶來支持，環球手
機行業仍繼續受壓。鑒於整體消費者信心和消費能力仍有待恢復，手機市場需求持續下滑，可預計手機行業將出現
負增長。據行業領導廠商預計，期內，全球手機出貨量約5.23億部，較二零零八年同期約5.98億部減少約12.5%。
在行業萎縮的情況下，全球手機市場競爭加劇，國際領先的手機製造商的盈利受壓，紛紛加強控制生產成本，在選
擇供應商時變得更加謹慎，以提升產品價格競爭力、提高市場佔有率。由於市場對手機產品的價格敏感度提升，上
游手機部件生產商為保持市場競爭力，經營壓力明顯增加。

在持續的手機行業整合過程中，國際領先的手機品牌面對多方面的壓力，紛紛降低資本性投資及生產成本，加快推
出新產品，縮短資金周轉期及增加靈活性，加強品牌競爭力。面對如此具挑戰的經營環境，對於具備高度垂直整合
能力及擁有全球製造和服務平台的「一站式」供應商，如比亞迪電子（國際）有限公司（「比亞迪電子」或「本公司」）來
說，正是增加市場份額的機遇。

業務回顧

比亞迪電子可為手機製造商提供包括手機元件及模組業務及提供手機組裝服務的垂直整合業務。期內，本集團錄得
銷售額約為人民幣3,801百萬元，同比上升約5%。期內股東應佔溢利約人民幣229百萬元，同比下跌約47%。

比亞迪電子是業內最具競爭力成本架構的手機元件及模組業務製造商之一。本集團的手機元件及模組業務主要包括
手機外殼、鍵盤及模組的製造與銷售。手機模組則為配備了外殼、麥克風及連接器等多個機械部件的半製成品手
機。

期內，本集團手機元件及模組業務銷售額錄得約人民幣2,491百萬元，同比上升約22%，佔本公司整體銷售額約
66%（二零零八年上半年：56%），並成功在市況低迷的情況下擴大市場份額。然而期內，全球手機需求尚未從二
零零八年底的環球金融危機及嚴重經濟下滑中恢復過來，國際領導手機製造商對上游的手機部件生產商供貨價格敏
感度進一步提升。集團在期內面對來自客戶持續的減價壓力，加上手機新產品更新速度越來越快，使期內於研發新
產品方面的投入進一步增加，導致手機元件及模組業務在銷售額增加的情況下，盈利仍受到一定的壓力。

集團的全球化生產平台方面，除了印度基地仍然保持理想的業務增長外，其餘的海外生產基地無可避免均受到環球
金融危機及嚴重經濟下滑拖累手機市場萎縮所影響。



管 理 層 討 論 及 分 析

3比 亞 迪 電 子（ 國 際）有 限 公 司

除為客戶提供手機元件及模組外，比亞𡂴電子亦根據客戶需求提供手機組裝及設計服務。期內，本公司的組裝業務
受到手機需求持續下降，手機市場出現倒退，以及客戶相對較少外包手機組裝業務等因素的影響，銷售額大幅下降
約18%至人民幣1,310百萬元。組裝業務佔本公司整體銷售額約34%（二零零八年上半年：44%）。

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惠州比亞迪電子有限公司（「惠州電子」）與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
（「比亞迪」）的全資附屬公司惠州比亞迪實業有限公司（「比亞迪惠州」）訂立轉讓協議，據此，比亞迪惠州同意出售
而惠州電子同意購買手機充電器業務。上述轉讓將擴展本集團的手機部件業務範圍，提高本集團銷售額及收益，符
合本集團的業務及商業宗旨並可提升本集團的競爭力。

目前，該轉讓已經全部完成，手機充電器業務也將於二零零九年下半年為本公司貢獻收入及盈利。

詳情請參見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九日發佈的公告及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日發佈的通函。

未來策略

展望二零零九年下半年，宏觀經濟緊縮將促使手機行業進一步整合，根據行業領導廠商的預計，隨着全球經濟的緩
慢復蘇，全球手機行業將逐漸走出低谷。縱然經營環境仍然困難重重，但集團相信，手機行業的調整長遠而言將為
集團提供更多的機遇和更大的發展空間，憑藉集團優越的研發能力、模具能力、工藝流程設計能力及先進的工廠管
理能力，集團將以國際品質水準及明顯的價格優勢吸引新客戶並開拓新產品，率先在困難的經營環境中脫穎而出。

集團垂直整合的戰略幫助我們為客戶提供了一站式服務，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有望在逆市中帶動客戶訂單和市場
份額的增加。比亞迪電子的發展策略及目標始終如一，銳意開發整合的全球製造和服務平台，並為客戶提供更具價
值的設計服務，務求進一步提高市場地位並佔據海外市場，成為全球領先的手機部件及組裝服務供應商，並積極尋
求其它電子產品業務機會，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

此外，公司將積極開拓新業務，尋求新增長，以降低對單一產品的巨大依賴；同時也將發展更多其它國際品牌廠商
為本集團客戶，以降低對單一客戶的巨大依賴。

財務回顧

營業額較去年稍徵上升，主要得益於手機元件及模組業務於期內錄得增長所致。其中，本公司的手機元件及模組業
務包括手機外殼、鍵盤及模組的銷售於期內錄得增長約22%；組裝服務業務包括提供印製電路板組裝服務及高水
平組裝服務方面，期內下降約18%。而母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主要是因為本集團毛利
率下降，研發費用增加等因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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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資料

以下為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八年及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手機元件及模組和組裝服務所佔綜合收入百分
比：

二零零九年上半年 二零零八年上半年

毛利及邊際利潤

本集團期內的毛利下降約22%至約人民幣528百萬元。毛利率由二零零八年上半年約19%下降至期內約14%。毛利
率下降的主要原因為客戶降低產品價格手機以及元件及模組業務中毛利較低的項目比例上升所致。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期內，本集團錄得經營現金流入約人民幣368百萬元，而二零零八年同期則錄得約人民幣907百萬元。

期內，主要通過本公司經營產生的淨現金獲取資金。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總借貸為人民幣0元，而二零零
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約為人民幣14百萬元。總借貸為0主要得益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首次公開招股後的部份淨集資金
額用以償還銀行貸款。

本公司維持充足的日常流動資金管理及資本開支需求，以控制內部經營現金流量。

期內，應收賬款及票據周轉期約為78日，而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則約為79日。應收賬款及票據周
轉期減少的原因為公司於期內對於應收賬款及票據的管理與控制較去年同期進一步加強。存貨周轉期由截至二零零
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約75日增加至期內約94日。存貨周轉期增加的原因主要為公司應客戶的訂單需求，於
2008年底大量增加存貨儲備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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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架構

本公司財經處的職責是負責本公司的財務風險管理工作，並根據高級管理層實行批核的政策運作。於二零零九年六
月三十日，本公司無借貸，而其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主要以人民幣及美元持有。本公司目前的銀行存款和現金結存及
定期存款，以及本公司信貸額度和經營活動提供的淨現金將足以滿足本公司的重大承諾和營運資金、資本開支、業
務擴展、投資和至少未來六個月的債務償還預期需求。

外匯風險

本公司大部分收入及開支均以人民幣及美元結算。期內，本公司並無因貨幣匯率的波動而令其營運或流動資金出現
任何重大困難或影響。董事相信，本公司將有充足外匯應付其外匯需要。

僱用、培訓及發展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僱用約35,000名僱員。期內，員工成本總額佔本公司營業額約13%。本公司按
僱員的表現、資歷及當時的行業慣例釐定給予僱員的報酬，而酬金政策會定期檢討。根據年度工作表現評核，僱員
或會獲發花紅及獎金。獎勵的發放乃作為個人推動力的鼓勵。

股本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股本如下︰

已發行股份數目：2,254,009,000。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年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
司概無購買或出售任何本公司股份。

資本承擔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的資本承擔達約人民幣160百萬元（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約人民幣417百萬
元）。

或然負債

有關或然負債的詳情請參閱綜合財務報表附註13。

關於訴訟

本公司的最終控股公司、中介控股公司、直接控股公司及若干附屬公司牽涉於富士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若干聯屬公
司（作為原告）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展開的訴訟，有關訴訟指稱本公司非法使用機密數據。期內，該訴訟並
無任何實質進展。本集團將繼續就有關法律訴訟作出激烈抗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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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第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
聯交所的有關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有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文所指的登記冊內，或根據香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有關上市公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香港聯交所的有關權益或淡倉如下：

佔該公司已
持有已發行 發行總股本的

董事姓名 公司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李柯女士 本公司 實益權益 8,602,000(1) 0.38%
（好倉）

比亞迪 個人權益 11,884,500(2) 0.58%
（好倉）

孫一藻先生 本公司 實益權益 5,797,000(1) 0.26%
（好倉）

比亞迪 個人權益 10,824,680(2) 0.53%
（好倉）

吳經勝先生 本公司 實益權益 8,602,000(1) 0.38%
（好倉）

比亞迪 個人權益 11,675,880(2) 0.57%
（好倉）

王傳福先生 比亞迪 個人權益 570,642,580(3) 27.83%
（好倉）

附註：

(1) 股份由Gold Dragonfly Limited持有，該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並由HSBC Trustee (Hong Kong) Limited全資擁有。
HSBC Trustee (Hong Kong) Limited為BF Trust的受託人，而李柯女士、孫一藻先生及吳經勝先生為該信託的受益人。

(2) 該等股份為李柯女士、孫一藻先生及吳經勝先生持有的比亞迪內資股，相當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比亞迪已發行內資股總數約
0.80%、0.73% 及0.79%。

(3) 該等股份為王傳福先生持有的比亞迪內資股，相當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比亞迪已發行內資股總數約38.5%。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概無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任何相聯法
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a)須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352條須存置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或(b)根據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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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於回顧期內，本公司並無採納任何購股權計劃。

董事認購股份的權利

除上文「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於股份中的權益及淡倉」所披露者外，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任何
時間，本公司、其控股公司或其任何同系附屬公司及附屬公司概無訂立任何安排，令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或
其聯繫人可透過購入本公司或任何其他法團的股份而獲益。

主要股東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就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所知，以下人士或法團（不包括本公司董事或最高行政人
員）於本公司普通股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須記錄於本公司根
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持有已發行 佔本公司已
普通股／相關 發行股本的

股東名稱 身份 股份數目 概約百分比

Golden Link Worldwide Limited（「Golden Link」） 實益權益 1,481,700,000 65.74%
（好倉）

比亞迪（香港）有限公司（「香港比亞迪」） 受控制法團1 1,481,700,000 65.74%
（好倉）

比亞迪股份有限公司（「比亞迪」） 受控制法團1 1,481,700,000 65.74%
（好倉）

HSBC Trustee (Hong Kong) Limited 受託人2 168,300,000 7.47%
（好倉）

FMR LLC 投資經理3 136,411,100 6.05%
（好倉）

附註

1. 比亞迪為香港比亞迪的唯一股東，而香港比亞迪則為Golden Link的唯一股東。因此，香港比亞迪及比亞迪均被視為於Golden Link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擁有權益。

2. 本公司股份由Gold Dragonfly Limited持有，該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由BF Trust的受託人HSBC Trustee (Hong Kong)
Limited全資擁有，而BF Trust的受益人為比亞迪、其附屬公司及本集團的35名僱員。

3. FMR LLC被視為透過其受控制法團Fidelity Management & Research Company及Fidelity Management Trust Company以投資
經理身份於136,411,100股股份（好倉）中擁有權益，而Pyramis Global Advisors LLC則於其中分別135,784,600股及626,500股股
份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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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比 亞 迪 電 子（ 國 際）有 限 公 司

企業管治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致力維持並確保企業管治常規處於高水平。

董事會強調維持董事會的質素，各董事須具備不同的專長，透明度高而問責制度有效，務求提升股東價值。董事會
認為，本公司於期內符合上巿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適用守則條文。

遵守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的操守守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各董事確認在期內已遵守標準守則的規定標準。

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劵

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均概無買賣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劵。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兩名非執行董事組成。本公司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召開會
議，審閱本集團採納的會計政策及慣例，並討論核數、內部監控、風險管理及財務申報事宜（包括審閱期內的財務
報表），以向董事會建議批准有關事宜。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期內的中期股息（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簡 明 綜 合 損 益 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9比 亞 迪 電 子（ 國 際）有 限 公 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附註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4 3,801,335 3,637,603

銷售成本 (3,273,372) (2,956,742)

毛利 527,963 680,861

其他收入及收益 4 77,867 108,198
研究及開發成本 (154,483) (84,500)
銷售及分銷成本 (32,923) (45,390)
行政開支 (142,853) (147,413)
其他開支 (11,311) (20,440)
融資成本 5 (340) (25,546)

除稅前溢利 6 263,920 465,770
稅項 7 (35,033) (35,548)

期間溢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228,887 430,222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的每股盈利
　－基本 9 人民幣0.10元 人民幣0.19元



簡 明 綜 合 全 面 損 益 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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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本期溢利 228,887 430,222

換算境外業務產生的匯兌差額 (13,958) (40,726)

本期其他全面虧損，扣除稅項 (13,958) (40,726)

本期全面收入總額，扣除稅項 214,929 389,496



簡 明 綜 合 財 務 狀 況 表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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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附註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283,648 3,031,354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50,288 151,511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預付款 228,204 332,486
其他無形資產 12,175 12,959
遞延稅項資產 60,006 56,426

3,734,321 3,584,736

流動資產
存貨 10 1,609,102 1,824,003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11 1,767,459 1,526,898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賬款 109,212 216,463
應收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42,872 57,175
應收中介控股公司款項 60,527 64,075
應收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29,643 —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19,851 1,141,478
已抵押銀行存款 3,159 836
受限制銀行存款 — 2,522

流動資產 4,741,825 4,833,450

資產總額 8,476,146 8,418,186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12 1,616,129 1,467,518
其他應付賬款及應計費用 546,800 557,813
應付稅項 32,496 23,428
計息銀行借款 — 14,256
應付最終控股公司款項 228,256 218,078
應付中介控股公司款項 — 1,052
應付同系附屬公司款項 — 298,505

流動負債總值 2,423,681 2,580,650

流動資產淨值 2,318,144 2,252,80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6,052,465 5,837,536

權益
已發行股本 217,070 217,070
儲備 5,835,395 5,620,466

權益總額 6,052,465 5,837,536



簡 明 綜 合 權 益 變 動 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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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 法定 外匯 擬派
已發行股本 溢價賬 實繳盈餘 盈餘儲備金 波動儲備 期末股息 留存盈利 總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 211,929 3,208,537 (46,323 ) 101,501 (1,542) 340,837 1,076,849 4,891,788
發行股份 6,739 694,263 — — — — — 701,002
二零零七年末期股息 — — — — — (340,837) — (340,837 )
本期溢利 — — — — — — 430,222 430,222
其他全面收入 — — — — (40,726) — — (40,726 )

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 218,668 3,902,800 (46,323 ) 101,501 (42,268) — 1,507,071 5,641,449

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 217,070 3,837,167 (46,323 ) 200,009 (114,553) — 1,744,166 5,837,536
本期溢利 — — — — — — 228,887 228,887
其他全面收入 — — — — (13,958) — — (13,958 )

於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217,070 3,837,167* (46,323)* 200,009* (128,511)* — 1,973,053* 6,052,465

* 該等儲備賬包括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的綜合資產負債表內的綜合儲備人民幣5,835,395,000元。



簡 明 綜 合 現 金 流 量 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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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經營活動的現金流入淨額 368,326 906,510
投資活動的現金流出淨額 (378,665) (1,394,233)
融資活動的現金流入／（流出）淨額 (14,256) 226,75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的減少淨額 (24,595) (260,968)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44,000 3,196,766
匯率變動的影響，淨額 446 (276)

期末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119,851 2,935,52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結餘分析
　現金及銀行結餘 1,119,851 2,616,522
　於收購時原到期日少於三個月之非抵押定期存款 — 319,000

1,119,851 2,935,522



簡 明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附 註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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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資料

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六月十四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

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上市。

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香港沙田鄉事會路138號新城市中央廣場17樓1712室。

期內，本集團主要從事手機部件和模組製造、組裝及銷售。

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摘要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編製。

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並未包括年度財務報表所要求披露的所有信息，因此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重要會計政策

編製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與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
財務報表所採用者貫徹一致，惟首次於本期間的財務報表採用以下新訂及經修訂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對本集團造成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及香港會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 計準則第27號修訂綜合及獨立呈報財務報表—於子公司、共同控制實

體或聯營公司投資的成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金融工具：披露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 營運分類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經修訂） 呈報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修訂） 借貸成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修訂規定，子公司、聯營公司或共同控制實體派發的所有股息將於獨立財務報表內的損
益表中確認。該修訂僅於將來期間中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容許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公
司，使用以往會計慣例計算的公平值或賬面值的推定成本，於獨立財務報表計量於子公司、聯營公司或共同控
制實體的投資。採納此項修訂並無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任何影響。本集團並非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因
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不適用於本集團。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要求就公平值計量及流動資金風險作出額外披露。每一類別的金融工具，應各
自按輸入數據來源，以三層架構披露公平值計量。此外，第三層公平值計量的期初結餘與期末結餘之間、以及
第一層與第二層公平值計量之間的重大轉移，現在均須作出對賬。該等修訂亦就流動資金風險的披露要求作出
澄清。該等修訂並無載有特別適用於中期財務報告的任何額外披露規定。該等修訂並無載列特別指明適用於中
期財務報告的任何額外披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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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摘要（續）

重要會計政策（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將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14號「分類報告」，指定實體須呈報其營運分類的資料，該分類
乃根據主要營運決策人所知悉實體成份的資料，以分配資源到該分類並評估其表現。該準則亦要求披露由該分
類所提供的有關產品及服務的資料、本集團營業的地理分佈及本集團來自主要客戶的收入。採納該準則對本集
團的財務狀況或表現概無任何影響。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引進財務報表呈列與披露的變更。經修訂的準則將所有人與非所有人的權益變動予
以區分。權益變動表僅包括與所有人交易的詳情，至於一切非所有人的權益變動，則以單一行呈列。此外，這
項準則引進了全面收益報表，要求將損益表內確認的一切收支項目，連同直接在權益內確認的一切其他已確認
收支項目，以單一報表或兩份相連報表的方式呈列。本集團選擇了呈列兩份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經已修訂，規定在借貸成本與收購、建造或生產合資格資產有直接關係時將有關成本撥
充資本。由於本集團之前的政策為於借貸成本產生時予以支銷。根據經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的過渡條文，
本集團按預期基準採納該準則。因此，開始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或之後的合資格資產的借貸成本會被撥
充資本。於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概無就長期在建工程的借貸成本撥充資本。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改

於二零零八年十月，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其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首次改進， 其中載列對多項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修訂，主要目的為刪去不一致條文及增加澄清性措辭。除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修訂）於二零零九年
七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外，儘管各項準則均有個別過渡性條文，但其他修訂已於二零零九年一月

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採納下列修訂導致會計政策有所變更，但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或業績並無任何影響。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金融工具：披露：刪去了關於「利息收入總額」作為財務費用的組成部份。

(b)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呈報財務報表：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分類為持作買賣的資
產及負債，不會於財務狀況表自動分類為流動資產及負債。本集團相應地修改了會計政策，並分析管理層
對本期間變現的金融資產及負債的預測，與該等工具的分類是否有所不同。此舉不會導致任何金融工具於
財務狀況表中重新分類為流動及非流動資產及負債。

(c)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公平值與出售成本的差額」取代「淨售價」項目，而物業、廠
房及設備的可收回數額應以資產公平值減銷售成本與資產使用中價值兩者的較高者為準進行計算。本集團
相應地修改了會計政策，此舉不會導致財務狀況出現任何變動。

(d) 香港會計準則第20號政府補助及披露政府援助：規定日後批授的零息或利率低於市場利率的政府貸款，將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確認及計量，而較低利息的利益將入賬列作政府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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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編製基準及會計政策摘要（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修改（續）

(e) 香港會計準則第23號借貸成本：修訂了借貸成本的定義，將被視為「借貸成本」的兩個組成部分合而為一，
而利息開支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以實際利率法計算。本集團相應地修改了會計政策，此舉不會導致財
務狀況出現任何變動。

(f)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規定在母公司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將一子公司按公平值
於獨立財務報表列賬情況下，於該子公司其後分類為持作出售時沿用此項處理方法。

(g)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於聯營公司的投資：說明就減值測試而言，於聯營公司的投資是一項單一資產，概不
會於載入投資餘額的商譽中獲獨立分配減值。

(h)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當折現現金流用於估計「公平值與出售成本的差額」時，須另行披露折扣
率，與折現現金流用於估計「使用中價值」時要求的披露一致。

下列準則修訂並無對本集團的會計政策、財務狀況或表現造成任何影響：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 持作出售的非流動資產及終止經營業務
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動
香港會計準則第10號 報告期間後事項
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 收入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9號 惡性通脹經濟中的財務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第31號 於合營企業的權益
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 中期財務報告
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 無形資產
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 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40號 投資物業
香港會計準則第41號 農業

3. 分部資料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僅有一個營運分部，即製造、組裝及銷售手機部件及組件。由於此為本集團唯一營運
分部，故並無呈列有關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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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

收入（亦指本集團的營業額）指期內扣除退貨及貿易折扣的發票淨值及所提供的組裝服務費。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收益
銷售手機部件及組件 2,491,274 2,041,698
組裝服務收入 1,310,061 1,595,905

3,801,335 3,637,603

其他收入及收益
銀行利息收入 8,131 48,831
出售廢料 29,525 29,041
出售物料 1,930 3,442
分包收入 749 3,072
外㶅收益，淨額 17,844 —
期貨合約：不合對沖資格的交易 — 18,392
其他 19,688 5,420

77,867 108,198

5. 融資成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須於一年內悉數償還的銀行貸款及銀行墊款利息 340 24,362
貼現票據利息 — 1,184

340 2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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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除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所出售存貨的成本 1,900,675 1,441,565
所提供服務的成本 1,262,148 1,528,828
折舊 225,777 134,705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3,304 4,162
期貨合約：不合對沖資格的交易 — (18,392)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4,366
撇減存貨 110,549 (13,651)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的虧損 3,485 1,495

7. 稅項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即期－中國大陸 38,613 46,684
遞延 (3,580) (11,136)

本期稅項支出 35,033 35,548

本公司於中國註冊的附屬公司須繳納企業所得稅。根據有關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各自的條例，本公司的附屬公
司於本期間可享受若干優惠待遇，有關優惠稅率介乎0%至10%（二零零八年：0%至9%）。

此外，本公司部分附屬公司亦享有全數豁免繳納企業所得稅兩年及其後三年企業所得稅減半的優惠。

由於本集團於本期內並無自香港、美國、芬蘭、印度、匈牙利及羅馬尼亞的附屬公司取得任何應課稅溢利，故
概無就該等地區的利得稅作出撥備。

8. 股息

董事不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派付任何股息（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無）。

9.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截至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應佔溢利人民幣228,887,000元（截
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人民幣 430,222,000元）及於本期視作已發行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254,009,000股（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2,268,298,000股）計算。

由於期內並無存在攤薄事件，因此並無呈列每股攤薄盈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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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存貨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原材料 836,569 927,083
在製品 51,922 60,510
製成品 590,547 682,841
持有供生產用模具 130,064 153,569

1,609,102 1,824,003

11. 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

本集團與其客戶的貿易條款大多屬賒賬形式。信貸期通常為60日至90日。每名客戶均設有最高信用額。本集
團務求對未收回的應收賬款維持嚴緊監管，並設有信用控制部門以減少信貸風險。高級管理人員定期審閱逾期
結餘。應收貿易賬款乃不計利息。

於資產負債表日，按發票日期及扣除撥備後的應收貿易賬款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1,681,947 1,478,658
3至6個月 59,623 45,614
6個月以上 25,889 2,626

1,767,459 1,526,898

董事認為，應收貿易賬款及應收票據的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12. 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

於資產負債表日，應付貿易賬款及應付票據按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3個月內 1,542,398 1,331,804
3至6個月 45,383 93,893
6個月至1年 9,645 31,727
1至2年 17,461 9,752
2年以上 1,242 342

1,616,129 1,467,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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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或有負債

二零零七年六月，富士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旗下一間附屬公司及一間聯屬公司（「原告」）向香港特別行政區高
等法院（「法院」）展開訴訟（「二零零七年六月的訴訟」），指控本集團的最終控股公司、中介控股公司、直接控
股公司及若干附屬公司（「被告」）使用自原告處非法獲得的機密資料。原告聲稱，被告憑藉原告若干僱員的協
助直接或間接利誘並促使原告的多名前僱員（部分其後受僱於本集團的控股公司）違反其與前僱主（原告）之間
的合約及保密責任，而向被告披露其在受僱於原告期間獲得的機密資料。此外，控指被告知悉或理應知悉該等
資料的機密性，但被告准許或默許不當使用該資料而建立了一個與原告極度相似的手機生產系統，並在與其供
應商及客戶關係中使用原告的機密資料。原告已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五日停止二零零七年六月的訴訟，隨著針對
訴稱所有被告的二零零七年六月的訴訟被全面撤銷，該訴訟最終並未判令本集團的最終控股公司、中介控股公
司、直接控股公司及附屬公司承擔任何責任。同日，原告向法院提起新一輪的法律程序（「二零零七年十月的訴
訟」）。二零零七年十月的訴訟訴稱的被告與二零零七年六月的訴訟訴稱的被告相同，而原告在二零零七年十月
的訴訟中提出的申索基於二零零七年六月的訴訟中提出的相同事實及理由。就實質而言，原告聲稱被告盜用及
不當使用屬原告所有的機密資料。原告在二零零七年十月的訴訟中提出的補救方法包括強令禁止被告使用所指
稱的有關機密資料，強令被告交出因使用機密資料所獲得的利潤以及賠償原告遭受的損失及支付懲罰性賠償
金。

原告已確定部份申索的賠償金數額，包括獲得聲稱機密資料的估計成本人民幣2,907,000元，以及原告聲稱因
其承擔聲稱機密資料的保密責任而應向其他當事人支付的賠償金人民幣3,600,000元。原告在二零零七年十月
的訴訟中主張的其他賠償金數額尚未確定。

有關二零零七年十月的訴訟，最終控股公司已向本公司及其他被告提供保證，以承擔十月的訴訟引致的所有責
任、損失、賠償、成本及開支（如有）。最終控股公司給予獲彌償人士的彌償將不會對日後溢利及收益以及獲彌
償人士因須遵守任何禁制令或任何法庭命令遞交文件的任何責任，例如終止使用若干資料所產生的損失作出彌

償。於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日期，所有被告已正式獲送達傳票。

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日，最終控股公司及中介控股公司作為被告，當時已獲送傳票，並已申請擱置法律程
序。擱置的聆訊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十一日及十二日進行，而有關擱置申請的判決已於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七
日作出。擱置申請已被駁回，並頒發暫許命令由最終控股公司及中介控股公司負責原告就擱置申請的法律費用
（若未能協定有關費用的金額，則由法院審定）。本集團正徵求有關該判決的法律意見，並保留對初審法院所作
判決提起上訴的權利。最終控股公司及中介控股公司亦保留對原告提起反訴的權利。

根據本集團訴訟律師對本集團最終控股公司出具的法律意見，訴訟的最終結果於法律程序初期尚不明確。因此
本集團並無計提應計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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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承諾

本集團於資產負債表日擁有下列資本承擔：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已訂約，但未計提：
　廠房及機器 140,539 204,419
　樓宇 86,185 21,231

15. 關聯方交易

(a) 本集團與關聯方於期內曾進行以下重大交易：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交易性質 附註 關聯方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購買廠房及機器 (i) 同系附屬公司 84,841 —

出售廠房及機器 (i) 最終控股公司 2,707 —
同系附屬公司 32,848 —

採購存貨 (ii) 最終控股公司 74,991 13,230
中介控股公司 2,504 7,262
同系附屬公司 229,834 100,253

出售存貨 (ii) 最終控股公司 11,414 8,525
中介控股公司 — 11
同系附屬公司 16,965 24,229

輔助開支已付予 (iii) 最終控股公司 80,243 122,647
同系附屬公司 17,885 12,687

附註：

(i) 出售及購買廠房及機器按賬面淨值進行。

(ii) 出售及購買存貨乃按市價／按各方一致同意的價格及條款／按成本進行。董事認為，該等交易均屬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
的交易。

(iii) 費用按實際發生金額／按各方一致同意的條款支付。董事認為，該等交易均屬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的交易。



簡 明 綜 合 財 務 報 表 附 註（續）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22 比 亞 迪 電 子（ 國 際）有 限 公 司

15. 關聯方交易（續）

(b) 本集團主要管理人員的報酬：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八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短期僱員福利 4,409 3,119

16. 比較數目

若干比較數目已予重新分類及重列，以與當期的呈列及會計處理一致。

17. 審批簡明綜合財務報表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已由董事會於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審批並授權刊發。






